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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新營區新生（一）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章程 

第一條 重劃會名稱及會址 

本重劃會（以下簡稱本會）名稱為「臺南市第○○期新營新生（一）

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待主管機關核定期數後再確認重劃會

名稱） 

本重劃會會址設於「臺南市新營區公誠街 2之 35號」。 

第二條 重劃區範圍及核准文號 

本重劃區座落於「擬定新營都市計畫(原公 38變更為住宅區)細部

計畫」內，其重劃範圍四至如下：  

東：至新進國小 

西：至府西路 

南：至忠政段 1450、1504、1505及 1515(部分)地號 

北：至新生段 1504、1505、1506、1509、1510及 1511地號 

重劃範圍經臺南市政府 104年 8月 3日府地劃字第 1040710403號

函核定。 

第三條 會員資格及會員大會權責 

本會以本重劃區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為會員，但土地分配結果公

告確定後，以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滿之日土地登記簿所載土地所

有權人為會員，並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利機關。 

會員大會之權責事項如下： 

一、通過或修改章程。 

二、選任或解任理事、監事。 

三、監督理事、監事職務之執行。 

四、追認或修正重劃計畫書。 

五、重劃分配結果之認可。 

六、抵費地之處分。 

七、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八、理事會、監事會提請審議事項。 

九、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規定應提會員大會審

議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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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之權責，除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八款外，得經會員大會決議
授權由理事會辦理。 

第四條 會員大會召開之條件 

本會第一次會員大會由本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召集之，其後各

次會員大會由理事會授權理事長召集之，並得視實際需要，由全

體會員十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十分之

一以上連署，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理事會召開。 

前項請求提出後十五日內，理事會不為召開之通知時，會員得報

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開。 

經會員大會決議之提案，於一年內不得作為連署請求召開會員大

會之提議事項或理由。 

第五條 會員大會召開之程序 

本會召開會員大會應以書面通知，其通知方式以雙掛號函或由專

人送達簽收。 

會員大會出席人數達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

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始得開始進行會議。 

會員大會舉辦時，會員如不能親自出席者，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

理。其為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經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者，得由遺

產管理人代為行使之，其為政府機關或法人者，由代表人或指派

代表行使之。 

會員大會對於提案事項之決議，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

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行之。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其人數、面積不列入計算： 

一、 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公共設施且依規定原位置原面積分配或

依法應抵充之土地。 

二、 籌備會核准成立之日前一年起至重劃完成前取得土地所有

權，除繼承取得者外，其持有土地面積合計未達該重劃區都

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或土地分配後重劃區最小分配

面積二分之一。 

三、 受託人接受委託人數超過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十分之

一。 

第六條 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本會會員享有下列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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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席會議、參與表決之權。 

二、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三、參加市地重劃依法得享受之權益。 

本會會員應負下列之義務： 

一、出席會議。 

二、交付土地辦理市地重劃。 

三、其他參加市地重劃依法應負之義務。 

第七條 理事、監事之名額、選任及解任 

本會設理事九人，後補理事一人，為無給職，由本會會員互選並

以記名投票方式為之，且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

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依得票數較高者

依序當選之。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由理事互選之。理事長綜理

本會會務，對外為本會代表人，理事長出缺時，由理事互選遞補

之。 

本會設監事一人，為無給職，由本會會員互選之，採記名投票依

得票數較高者當選之。 

本會理事、監事有下列情節之一者，解任之： 

一、 未依規定阻撓重劃會務、刻意損害本會信譽或無故不出席

等，經會員大會通過者。 

二、理事、監事死亡時。 

三、理事、監事喪失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時或其個人所有重劃前

土地未達本重劃區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時。 

第八條 理事會、監事之權責 

理事會之權責如下： 

一、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 

二、負責籌措重劃經費。 

三、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數額之查定。 

四、工程設計、發包、施工、監造、驗收、移管及其他工程契約

之履約事項。 

五、異議之協調處理。 

六、撰寫重劃報告。 

七、其他重劃業務應辦理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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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理事四分之三以上之親自

出席，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理事會執行重劃業務時，得視實際需要僱用各種專業人員辦理或

委託法人、學術團體辦理。 

監事之權責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案。 

二、監察理事會執行重劃業務。 

三、審核經費收支。 

四、監察財務及財產。 

五、其他依權責應監察事項。 

第九條 授權理事會辦理事項 

本重劃區下列應提會員大會審議事項同意授權由理事會辦理：  

一、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九條規定得分別或同時公告禁止或限

制之事項。 

二、重劃前、後地價之查定及審議。 

三、土地改良物及墳墓拆遷補償數額之查定、審議及發放。 

四、重劃區各項異議協調結果之審議及追認。 

五、抵費地之處分。 

六、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七、其他重大事項。 

第十條 出資方式及財務收支程序 

一、 資金來源：本會所需經費出資方式由土地所有權人陳鴻錫負

責籌措支付。 

二、 償還計畫：由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重劃負擔之抵費地

出售款或繳納差額地價償還，有關抵費地出售方式、對象及

價款應由理事會訂定後辦理之。 

三、 收支程序：本會平時財務收支應經監事通過送理事長核可後

始得為之。 

第十一條 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及異議處理 

本重劃區內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應予補償，其補償數

額，由理事會依照臺南市政府地上物拆遷補償相關規定查定，並

由會員大會授權理事會決議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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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以妨礙重劃土地分配或工程

施工者為限，若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或墓主對補償數額有異議或

拒不拆遷時，應由理事會協調處理，協調不成時，由理事會報請

臺南市政府予以調處；不服調處結果者，應於三十日內訴請司法

機關裁判，逾期不訴請裁判者，理事會依調處結果辦理。但妨礙

公共設施之地上物，於調處後仍拒不拆遷者，理事會得將前項補

償數額依法提存後，送請臺南市政府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六十二條

之一第一項規定代為拆遷。 

自辦市地重劃進行中，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阻撓重劃施工者，

得由理事會協調；協調不成時，訴請司法機關處理。 

第十二條 土地分配異議之處理 

本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於重劃後土地分配公告期間內提出異議

者，理事會應予協調處理，協調不成時，異議人應於接獲通知後

15日內訴請司法機關裁判，逾期不訴請裁判，則提交理事會，依

理事會決議辦理。 

第十三條 重劃區結算及解散 

本重劃區內於辦竣土地交接及債務清償完畢後，由理事會辦理結

算，檢附重劃報告送理事會審議通過，送請臺南市政府備查後公

告，並報請解散重劃會。 

第十四條 公告期限之訂定 

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7條規定，會員大會及

理事會會議紀錄於備查後應辦理公告，公告期限比照重劃計畫書

公告時間以 30日為限。 

第十五條 章程之訂定及修改 

本章程提經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並報請臺南市政府核定後實行之，

修改時亦同。 

第十六條 有關會員大會之決議，會員認有違反法令或本章程之規定，得

依司法程序訴訟。 

第十七條 本章程若涉及抵觸法令時依法令為準。 


